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整体支出

2019年绩效自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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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绩效得分情况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整体支出2019年绩效自评报告”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91.85分，评价等级为优。其中预算管理得分11.85分，产出指标得分40分，效益指标得分32分，满意度指标8分。

二、部门支出情况

（一）部门职能

负责退役军人优抚安置、军人离休干部安置管理和军官转业安置等。
（二）工作重点
开发区（汉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自2018年11月26日组建以来，在工委、区委的科学统筹和周密部署下，在市局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指导帮带下，以机构建框搭架为重点，以解决信访遗留问题为突破口，全局上下奋力拼搏、攻坚克难，机构组建、优抚慰问、就业安置、信访接待等涉军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有序开展，为全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事业起好步、开好头、谋好篇、布好局打下了一定基础。
（三）部门支出情况

1、预算支出情况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2019年度年初预算数为4,461.0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24.61元，项目支出4,236.44万元。年中预算调增数873.40万元，其中基本支出预算调增0万元，项目支出预算调增873.40万元。调整后预算总支出5,334.4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24.61元，项目支出5,109.84万元。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年初预算数
	预算调整数
	全年预算数

	
	1
	2
	3=1+2

	基本支出
	224.61
	-
	224.61

	项目支出
	4,236.44
	873.40
	5,109.84

	其中：死亡抚恤
	50.00
	
	50.00

	伤残抚恤
	214.90
	
	214.90

	在乡复员、退伍军人生活补助
	63.82
	0.30
	64.12

	义务兵优待
	1,559.00
	137.21
	1,696.21

	农村籍退役士兵老年生活补助
	31.71
	
	31.71

	无军籍退役士兵生活补助
	705.62
	46.49
	752.11

	退役士兵安置
	571.98
	
	571.98

	军队移交政府的离退休人员安置
	27.31
	9.33
	36.64

	退役士兵管理教育
	125.14
	
	125.14

	其他退役安置支出-社保接续
	459.27
	199.13
	658.40

	军转干部经费
	80.73
	25.77
	106.50

	双拥慰问经费
	237.28
	1.00
	238.28

	企业涉军群体维稳解困
	35.00
	
	35

	部门运行管理综合经费
	-
	454.17
	454.17

	优抚对象医疗补助
	74.68
	
	74.68

	合 计
	4,461.05
	873.40
	5,334.45


注：决算报表中反映全年预算数为4,921.79万元，实际全年预算为5,334.45万元，差异金额为412.66万元。形成差异原因是其中202.14万元指标来源为“结转专户资金”，210.52万元指标来源为“往来资金”，会计核算时在账面反映，但未计入决算报表所致。
2、决算支出情况
2019年度实际共支出3,656.46万元，包括基本支出201.50万元，项目支出3,454.96万元，详细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支出金额

	1
	死亡抚恤
	47.48

	2
	伤残抚恤
	60.22

	3
	在乡复员、退伍军人生活补助
	53.42

	4
	义务兵优待
	1,286.98

	5
	农村籍退役士兵老年生活补助
	20.40

	6
	无军籍退役士兵生活补助
	453.83

	7
	退役士兵安置
	185.08

	8
	军队移交政府的离退休人员安置
	22.96

	9
	退役士兵管理教育
	63.59

	10
	其他退役安置支出-社保接续
	531.98

	11
	军转干部经费
	45.65

	12
	双拥慰问经费
	212.83

	13
	企业涉军群体维稳解困
	33.04

	14
	部门运行管理综合经费
	416.90

	15
	优抚对象医疗补助
	20.60

	16
	基本支出
	201.50

	合计
	3,656.46


三、绩效评价情况

（一）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预算管理（20分）
（1）预算执行率年初目标值100%，实际完成值为68.54%，满分10分，得6.85分；

（2）预算调整率年初目标值≤5%，实际完成值19.58%，满分10分，本单位于2018年底新成立，年初部分预算额度由区人力资源局、区民政局、区工会划拨至我局，其他经费均为待需要时进行追加。按照评分标准，此项应计0分，由于以上特殊情况，此项酌情得分为5分。
2、产出指标（40分）
（1）数量指标：满分20分，得分20分。

符合政策对象覆盖率＞95%，自主择业退役士兵培训率＞90%，举行春节、八一开展走访慰问活动2场,优抚对象人数296人,离退休人员安置人数3人。每项数量指标均得4分，总计20分。
（2）质量指标：满分8分，得分8分。

按规定足额发放资金比率100%，军转干部、退役士兵接收率＞90%。每项质量指标均得4分，总计8分。

（3）时效指标：满分8分，得8分。

部门整体产出时效及时，项目完成时间未超过预算完成的时间，按期完成，计8分。

（4）成本指标：满分4分，得4分。
各项经费成本控制率小于100%，未超预算。得4分。
3、效益指标（32分）

（1）社会效益：满分24分，得分24分。

项目实施过程中，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稳定，促进国防和军队建设，营造全社会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氛围，带来了社会效益，计24分。

（2）可持续影响：满分10分，得分9.5分。

项目实施单位有较充足的机构、人员、制度等以满足工作需要，保持了社会和谐稳定。计8分。
4、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8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是指项目单位对服务对象进行回访的满意度。服务对象满意度达95%以上，计8分。
（二）未完成指标及超指标值30%完成的原因分析

1、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年初目标为100%，实际完成值为68.54%，主要由于伤残抚恤、义务兵优待经费、退役士兵安置经费等年中调整数较高。

2、预算调整率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为2018年底新成立的单位，年初部分预算额度由区人力资源局、区民政局、区工会划拨而来，其他经费均为待需要时进行追加。预算调整率年初目标为≤5%，实际完成值为19.58%，主要由于年中调整数较高。
（三）绩效指标数据来源及获取方式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整体支出绩效评价采取深入预算执行单位实地察看、面访、座谈、查阅相关资料、核查财务凭证等证据收集方法，同时对项目实施相关机构进行访谈，收集绩效评价所需的基础性资料。如：《2019年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项目申报及绩效目标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2019年工作总结》、《2019年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决算报表》、记账凭证等资料。

下一步工作安排

（一）改进下一步工作的措施
1、将预算编制与部门工作有机结合，进一步强化预算执行，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改进项目支出年初预算编制方式，认真分析具体项目支出的可能性及其金额，对不确定的开支采用预算执行过程中调整增加办法解决资金来源。
3、项目在申请设立时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目标。项目实施单位在项目开展之前可通过集体决策的方式，根据项目性质及实际情况制定当年绩效目标，并将绩效目标分解为清晰、可衡量的指标，确定年初目标值，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评价和分析项目实施情况和资金使用效益，完善项目绩效评价体系，建立健全绩效评价工作机制。  
4、项目主管部门制定相关项目质量考核办法。有利于加强项目的质量可控性，更好的提升项目质量，责任到人。根据各部门、各岗位的职责，遵循客观公正、注重实绩的原则，采取平时与定期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项目相关人员进行考核，作为年度评优评先、干部任用的依据。
（二）指标体系改进建议

科学合理地对每一个项目设置绩效指标，提高预算绩效指标的针对性和可测性，充分发挥预算绩效目标管理的导向作用。
附件1：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2019年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附件2：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2019年项目支出自评情况汇总表
附件3：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2019年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0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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